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 2015 〕 05 号
    当事人：秦应坤，男，汉族，初中文化，现年29岁，现今在陇川县景罕农贸市场经营服装生意。　　　　　　　　　　　　　                
　　经查： 2015年8月14日，当事人经罗贵良（曲靖宣威人）推荐，在曲靖市富源县以10000元人民币加盟费加盟了南京中国国通通讯，南京中国国通通讯总公司授权其成为公司代理商在陇川县开设店铺。2015年8月底，当事人在陇川县章凤三象北路 (华联超市旁)租得一店铺经营“中国国通通信服务运行中心德宏陇川店”，以1600元的广告制作费，委托陇川县章风镇西南广告装饰部为其制作了店铺店牌广告、店内墙体广告，同时还印制了2000份“A4纸”宣传单，广告内容为：“中国国通通信科技、2015年最火爆的项目200元成为国通商家会员，即可（赠送三个月免费打），第四个月起，永久每月交10元网络维护费即可获得长途市话随便打，自用省钱，推广赚钱……、1000元即可成为中国国通加盟代理商，智能手机不换机/不换号/10元每月任你打、代理及推广有30%的销售提成，每天收入可达3000-7000元，奖金秒结日发，更多惊喜等着你……、不换卡 不换号 10元包打 24小时畅聊”（上述广告内容是当事人从南京国通通讯网站上下载的）。2015年9月10日，当事人开设的“中国国通通信服务运行中心德宏陇川店”正式开张营业，经营过程中，当事人以销售“荟生仙子”系列保健品吸引、拉拢顾客成为国通商家会员或代理商。截止2015年9月24日，当事人经营的“中国国通通信服务运行中心德宏陇川店”发放（A4纸）广告宣传单1000份，以销售海南“荟生仙子”系列保健品的名义发展了3个国通商家会员、3个国通加盟代理商（其中：当事人发展了1个加盟代理商催地花[加盟费：1000元]；崔地花推荐发展了2个加盟代理商崔登果[加盟费：1000元]、李江[加盟费：1000元]；崔登果推荐发展了3个商家会员温绍斌[加盟费：200元]、寸香纳[加盟费：200元]、寸代传[加盟费：200元]），收取购买海南“荟生仙子”系列保健品款项3600元，当事人将此款打到南京国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其本人获取公司返还提成300元（公司提成返还按直接推荐提成30%，间接推荐提成5%的比例进行，时至查获当事人未获取间接推荐5%的提成，其下线获利为：崔地花获利480元、崔登果获利180元）。实施经营过程中，当事人所销售的海南“荟生仙子”系列保健品，消费者未见商品；当事人发布广告所言：“代理及推广有30%的销售提成，每天收入可达3000-7000元，奖金秒结日发，更多惊喜等着你……”无法验证。2015年9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对当事人正在营业的店铺进行检查，经检查发现当事人未到我局登记办理营业执照，柜台右侧上方墙体一角悬挂有“南京国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营业执照副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授权书等”复印件，经营场所未见任何商品。                                                           

　　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之违法经营行为：　  　　　　　　　　　　　 

    证据一：2015年9月24日，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未办理任何经营手续，擅自开设“中国国通通信服务运行中心德宏陇川店”经营无线网络通话业务，以及涉嫌发布虚假广告的现场事实（并附“A4纸”宣传单样式一份1页）。                                
    证据二：2015年9月24日、2015年9月25日，对当事人之妻崔地花的两次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9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未取得经营许可和营业执照，在陇川县章凤三象北路 (华联超市旁)开设“中国国通通信服务运行中心德宏陇川店”经营无线网络通话业务，以及发布涉嫌虚假广告的事实证人证言。                                                      

    证据三：2015年9月29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10日，分别对证人寸代传（寸德生代言）、崔登果、温绍斌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三份8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经营过程是以销售“荟生仙子”系列保产品吸引、笼络客户成为国通商家会员的，而当事人尚无商品的证人证言。                 

    证据四：2015年10月9日，对店铺出租人张启成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未办理任何经营手续，于2015年9月10日在陇川县三象北路（华联超市旁）开展经营活动的证人证言。                                     

    证据五：2015年10月9日，对广告经营者彭江西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3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以1600元的广告制作费，委托其制作店铺店牌广告、店内墙体广告以及印制2000份“A4纸”宣传单的证人证言。                       

    证据六：2015年9月29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13日，对当事人秦应坤的三次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三份1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未取得经营许可，也未办理营业执照，于2015年9月10日，在陇川县三象北路（华联超市旁）开设“中国国通通信服务运行中心德宏陇川店”门店，进行发展国通通讯商家会员的经营活动，期间发布的广告与销售事实不符的当事人陈述。                                            

    证据七：2015年9月24日，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三份9张和“电脑存储客户信息”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开设的“中国国通通信服务运行中心德宏陇川店”无经营手续，以及截止2015年9月24日开展经营活动发展会员列表电脑信息。                                                   

    证据八：2015年9月24日，崔地花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证人为自然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九：2015年9月29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9日、2015年10月10日，证人寸德生、崔登果、温绍斌、张启成、彭江西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五份5页，此证据证明上述证人均为自然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十：2015年9月29日，当事人秦应坤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为自然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十一：2015年9月28日，中国移动、电信、联通陇川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四份4页，此证据证明上述公司未与当事人签订过任何协议的书面证词。                              

    证据十二：2015年10月10日，当事人提供的海南荟生国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5年10月给当事人颁发的荟生电子《特许加盟受理中心》牌匾复印件一份1页，2015年8月17日，该公司给当事人《服务中心授权书》复印件一份1页，据企业咨询查询：此证据为无效证明文件。                                              

    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证人、见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属实。                                                    

    当事人未取得行业经营许可，也未办理营业执照，于2015年9月10日，在陇川县三象北路（华联超市旁）设立“中国国通通信服务运行中心德宏陇川店”经营无线网络通话服务，以1600元的广告制作费，委托陇川县章风镇西南广告装饰部为其制作了经营门店店牌广告、店内墙体广告，同时印制了2000份“A4纸”宣传单，截止2015年9月24日，当事人发放（A4纸）广告宣传单1000份，发展了6人成为国通商家会员（客户），收取费用3600元。当事人发布广告主要内容为：“代理及推广有30%的销售提成，每天收入可达3000-7000元，奖金秒结日发，更多惊喜等着你……”，其结果无法验证；经营过程中，当事人以销售“荟生仙子”系列保健品吸引、拉拢顾客成为国通商家会员或代理商，其经营店铺实际却无该产品。综上所述，当事人之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第（一）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第（三）项“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的规定，构成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作如下处罚：                                                                             

     处于广告费用三倍的罚款，即罚款4800.00元人民币（肆仟捌百元整）。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账户：陇川县财政局；账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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